
92年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執行成果 

「觀光客倍增計畫」涉及許多部會，為使該計畫推動順利，行政院於

91年 7月將原扮演部會間協調、整合角色的「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

層級提昇為委員會，由  院長親自擔任召集人，相關部會首長為委員，期

以行政團隊一起迎向「觀光客倍增」目標的挑戰。本年度相關重要決議及

成果如下： 

一、協調成立「藍色公路聯合審查小組」，由交通部航政司為全國性單一窗

口，負責跨縣市藍色公路航線協調及審議工作，以簡化藍色公路進出

港申請及航線審查程序。 

二、責成交通部觀光局完成「觀光旅館發展總量計畫」，在不破壞農業生產

環境前提下，凡民間興辦之事業計畫，符合該計畫者得依規定申請變

更農業用地為觀光旅館使用，以增加觀光旅館供給，突破目前特定農

業區農業用地不得變更為遊憩用地之法令限制。 

三、成立「重要交通門戶」專案小組，以觀光客角度研議臺北車站、中正

機場、高雄小港機場、臺北松山機場整體改善工作，並針對觀光客入

境機場流程及服務效率實際情形提出 47項改善工作，交由相關部會辦

理。 

四、為提昇城市觀光產業升級，督促臺北、臺中、臺南及高雄四大都會區

籌組「產業聯盟」及「工作圈」，成立推動觀光之運作機制。 

五、研定「臺灣觀光年」提前於 93年舉行，並成立跨部會執行委員會，由

交通部林部長陵三擔任執行長，下設綜合計畫、活動策劃、產品開發、

宣傳行銷及旅遊服務等五大工作小組，積極辦理各項工作。 

六、為提高觀光客消費意願，協調交通部會同財政部於 92年 8月 29日訂

定「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並自 10 月 1

日起開始實施。 

七、促使開放韓國來臺免簽證。 


